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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　　　檢送本部於本(108)年12月4日假臺中市大肚區公所舉辦全家

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「台中市大肚區大型物流中心BOO案

」公聽會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　　　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6條之1及民間自行規劃申請

參與公共建設作業辦法第4條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李茂煙委員、邱世仁委員、陳汝興委員、陳秘順委員、黃慶堂委員
副本：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﹝含附件﹞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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